
附件01：
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01号
袁小峰  （身份证号：321***********091X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袁小峰 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1***********091X，于2020年4月至2020年8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520元，大写贰仟伍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02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02号
孙莹莹  （身份证号：220***********562X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孙莹莹 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220***********562X，于2020年6月至2020年7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960元，大写玖佰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03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03号
徐志祥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2812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徐志祥 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2812，于2020年4月至2020年8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520元，大写贰仟伍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04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04号
王雷雷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5086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王雷雷 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5086，于2020年5月至2020年7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560元，大写壹仟伍佰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05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05号
徐晓鹏 （身份证号：371***********4919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徐晓鹏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71***********4919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06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06号
江斌 （身份证号：430***********4813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江斌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30***********4813，于2020年6月至2020年8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320元，大写壹仟叁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07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07号
陆体亮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4733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陆体亮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4733，于2020年4月至2020年7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160元，大写贰仟壹佰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08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08号
焦琴 （身份证号：321***********3423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焦琴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1***********3423，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160元，大写贰仟壹佰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09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09号
陈萍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4262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陈萍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4262，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800元，大写壹仟捌佰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10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10号
周晖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7990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周晖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7990，于2020年7月、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080元，大写壹仟零捌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附件11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11号
徐亭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6151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徐亭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6151，于2021年2月至2021年7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160元，大写贰仟壹佰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12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12号
刘威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2114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刘威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2114，于2021年5月至2021年9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800元，大写壹仟捌佰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附件13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13号
任俊同（身份证号：342***********6150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任俊同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42***********6150，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2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440元，大写壹仟肆佰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附件14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14号
王文晶（身份证号：411***********0084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王文晶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11***********0084，于2020年7月、2020年10月至2021年2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160元，大写贰仟壹佰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15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15号
张涛（身份证号：420***********0032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张涛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20***********0032，于2021年6月至2021年9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440元，大写壹仟肆佰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16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16号
唐建会（身份证号：450***********0660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唐建会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50***********0660，于2020年4月至2020年8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520元，大写贰仟伍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17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17号
贾鹏（身份证号：142***********1538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贾鹏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142***********1538，于2020年4月至2020年8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440元，大写贰壹仟肆佰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18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18号
胡宁坤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1412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胡宁坤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1412，于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6060元，大写陆仟零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
附件19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20号
鲁小文（身份证号：612***********0794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鲁小文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612***********0794，于2021年8月至2021年10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6840元，大写陆仟捌佰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20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21号
李玲莉（身份证号：500***********7124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李玲莉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500***********7124，于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2150元，大写壹万贰仟壹佰伍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21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22号
杨菁菁（身份证号：340***********4747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杨菁菁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40***********4747，于2022年9月至2022年12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9120元，大写玖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22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23号
李瑶（身份证号：142***********4827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李瑶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142***********4827，于2022年9月至2022年12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6360元，大写陆仟叁佰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23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24号
马兴永（身份证号：341***********3455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马兴永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41***********3455，于2022年1月至2022年5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7950元，大写柒仟玖佰伍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24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25号
蹇锡（身份证号：422***********171X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蹇锡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22***********171X，于2022年1月至2022年4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9120元，大写玖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25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26号
王春峰（身份证号：362***********1918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王春峰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62***********1918，于2022年1月至2023年2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5992元，大写壹万伍仟玖佰玖拾贰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26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27号
徐忠东（身份证号：342***********3377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徐忠东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42***********3377，于2022年9月至2023年1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8820元，大写捌仟捌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27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28号
姚玉萍（身份证号：622***********4649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姚玉萍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622***********4649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28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29号
张乃桥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1417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张乃桥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1417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6388元，大写陆仟叁佰捌拾捌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附件29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梁溪区）
锡梁就退决﹝2025﹞030号
陈玲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334X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经核查，姓名： 杨小弟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0514，于2022年9月至2022年11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450元，大写肆佰伍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9 月 24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朱岑鑫 电话：0510-85040343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清名路380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梁溪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